
附件1

汕头市科技计划项目结题材料清单及要求
一、结题申请材料清单
结题申请材料一式5份，按如下顺序整理：

验收申请书或终止结题申请书；

任务书或合同书；

3、实施总结报告；

4、汕头市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审计报告；

5、汕头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决算表；

6、汕头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使用台账；

7、财务收支凭证；

8、其他成果材料；

9、恪守诚信承诺书；

10、财政经费退回承诺函。
二、材料要求
	序号
	文档名
	基本要求

	1
	验收申请书或终止结题申请书
	在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下载，签字、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	2
	任务书或合同书
	原件复印。

	3
	实施总结报告
	按提纲要求编写；

全额退还财政经费的项目可不需提供。

	4
	专项审计报告
	项目财政支持经费40万元（含）以上须提供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项目经费审计报告，审计范围应包括项目已拨付的财政经费与自筹资金，以及项目经济指标完成情况；

全额退还财政经费的项目可不需提供。

	5
	财务相关凭证
	项目经费决算表、台账：原件，法定代表人、财务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签字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；

财务收支凭证：复印件，按记账凭证+发票+银行回单等顺序与台账逐一对应整理；

涉及原材料、设备的需提供记账凭证、领料单、验收单等能证明在该项目使用的凭证复印件。
全额退还财政经费的项目可不需提供财务相关凭证。

	6
	其他成果材料
	项目产品检测报告：送检机构应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关资质认定，所出具的检测报告检测项目应涵盖项目关键技术指标；

专利、论文、著作等知识产权成果：应在项目执行期内产生，并与项目实施密切相关；

经济指标相关佐证材料：收入清单、大额合同或发票复印件；含利税指标的，应提供纳税申报表复印件或相关审计报告；

其他情况说明材料：项目负责人签字，并加盖项目承担单位或主管部门公章。
注意时效性，附立项以来取得的佐证材料；注意相关性，与项目无关的附件一律不附；

全额退还财政经费的项目可不需提供。

	7
	恪守诚信承诺书
	签字、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	8
	财政经费退回承诺函
	签字、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承诺全额退还财政经费需提供。




